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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城建院〔2021〕43号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关于印发《新生入学“绿色通道”实施办法》

的通知 
 

各部门： 

《新生入学“绿色通道”实施办法》已经 2021年第四次校

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并贯彻执行。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2021 年 5月 7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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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新生入学“绿色通道”实施办法 

 

第一条  为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顺利入学，根据《教

育部关于认真做好 2006年高等学校新生入学“绿色通道”等有

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财〔2006〕4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辽宁省教

育厅的相关资助政策和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新生入学“绿色通道”制度是指允许家庭经济特

别困难的学生，在具备一定先决条件的前提下，缓交全部或部

分学费先办理入学手续的制度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适用于被学院正式录取的全日制专科新生。 

第四条  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，须经学院核实认定，并承

诺采取贷款、国家助学金、勤工助学、困难补助等方式交纳学

费，通过“绿色通道”缓交学费入学；孤儿通过“绿色通道”

申请直接入学。 

第五条  凡被学院正式录取的新生，因下列原因之一造成

家庭经济特别困难者，可申请通过“绿色通道”注册入学： 

（一）家庭经济困难的烈士子女、孤残学生及残疾人子女，

建档立卡家庭学生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学生。     



- 3 - 

 

（二）边远地区和边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家庭经济特别困

难学生。 

 

（三）父母一方或双方无劳动能力及经济来源，或有重大

疾病、医疗费用高且无其他经济收入的学生。 

（四）父母均下岗，无固定收入，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。  

（五）家中多人同时上学，家庭经济负担沉重的学生。 

（六）因其它一些不可抗力原因或突发重大事件（如洪灾、

水灾、车祸等），致使家庭经济特别困难且无经济资助学生。 

第六条  申请及审批的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新生持录取通知书、高考准考证通过招生就业处联

系学生处（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）核验身份，确因家庭经济困难

而无法缴纳学费的新生，向所在系提交《新生入学“绿色通道”

申请表》并出具家庭经济困难的佐证材料。   

（二）学生所在系根据学生提交的书面申请，并结合学生

提交的家庭经济困难的佐证材料进行初审。     

（三）经学生所在系审核，确属不能一次性交清费用，已

提交《新生入学“绿色通道”申请表》（详见附件）和家庭经济

困难佐证材料的学生，需提出以贷款方式缓交学费的申请或缓

交计划（如不能贷款，则在申请中需写明补交形式、还款时间

等保证措施）。经辅导员、系书记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后，统一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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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处（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）审查，办理入学手续。申请缓交

学费原则上不超过 3 个月，因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等特殊情况需

要推迟的可视具体情况而定。  

第七条  学院在新生报到时为其提供“绿色通道”咨询服

务，解读相关政策，指导办理相关事宜。 

  第八条  通过“绿色通道”入学的新生，要如实提供家庭

情况信息，学院将在其入学后一个月内对其家庭经济情况再次

进行核实认定，具体程序见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

办法（修订）》（辽城建院〔2019〕32 号）相关条款。 

  第九条  对于通过“绿色通道”入学的新生，由各系负责

其相关申请、佐证材料的备案；并通过信件、电话、实地走访

等方式，抽选一定比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跟踪、了解、

核实，做好相关记录。 

第十条  对弄虚作假、隐瞒家庭实际经济情况通过绿色通

道入学的学生，除了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外，将取消其缓交学费

资格，责令其补交学费，并按相关规定予以处理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学生处（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）负责解

释。 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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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新生入学“绿色通道”申

请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处拟文          2021年 5月 7日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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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 

新生入学“绿色通道”申请表 
姓 名  性别  报到时间  

所在系  专业  联系电话  

家庭住址  邮   编  

家庭月 

收入 

 是否办

理生源

地助学

贷款 

 
是否有家庭

经济困难相

关证明 

 

申请人说明： 

1.本人因家庭经济原因暂时无法交足学费，现向学院申请缓交部分学费，拟先

交学费           元，余款       元承诺将通过       方式在    年    月    

日前向学院交清。 

2.本人承诺以上所填属实，并承担不能实现承诺的相关责任。 

 
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注：孤儿直接通过申请孤儿学费减免方式入学。 

学生所在

系意见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    

  

   年    月    日 

学生处（学

生资助管

理中心）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     

 

   年    月   日 

本表一式三份，学生、学生所在系和学生处（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）各执一份。 


